附件2
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佐证材料清单

一、佐证材料提供原则

（一）企业填写的与认定标准及评价相关的指标数据，均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；

（二）按照本佐证材料清单顺序形成目录，将佐证材料PDF版上传至系统指定位置。系统上传的营业执照、相关说明、证明等佐证材料必须清晰、完整，且应有相应的印章。
二、佐证材料

1.企业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。

2.“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”提供申报文件印发日（6月8日）至区市推荐截止日（7月20日）期间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下载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；“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及“近三年未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、重大网络和数据安全事件、重大环境违法行为、严重质量问题、严重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。”提供申报文件印发日（6月8日）至区市推荐截止日（7月20日）期间在信用中国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下载的信用报告。

3.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12月缴纳社保人数证明。（如企业以合并报表数据申报，则需提供母公司及合并子公司的2025年12月份的企业社保缴费人数证明）。

4.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3年以上证明材料（提供每年度合同、发票等佐证材料）。

5.2024年、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（审计报告须将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（http://acc.mof.gov.cn）完成报备后的已赋码电子原件，上传至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，如不一致，将影响申请结果；审计报告信息需披露完整，包含营业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成本、研发费用、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、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等评审指标和审计机构营业执照、审计人员等）。

对于存在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企业，按财政部印发的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6.2024年以来新增股权投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2000万元以上的佐证材料（如有，包括合格机构投资者证明、投资实缴证明材料、银行到账凭证、出让股权证明材料等）。

7.“主导产品在国内或国际细分市场占有率较为靠前，且享有一定知名度、影响力”证明材料（提供1000字以内的企业说明，合理逻辑推导，无需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细分市场占有率证明或说明，企业如实说明即可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界定细分市场范围；（2）介绍细分市场规模，相关数据有出处，市场规模推导符合逻辑即可；（3）介绍本企业细分市场占有率情况）。
8.企业拥有的自主品牌相应的佐证材料（产品注册商标证或其他相关材料）。

至少提供以下9.10.11中的一项证明。
9.“Ι类知识产权”证书，均不包含转入的Ι类知识产权，且申请企业应在权利人中排名前三；包括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）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。

10.近三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（排名前三，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防科技奖）佐证材料。

11.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佐证材料（如有，国家、省级政府部门认定的各类研发机构，包括省部级政府部门认定的技术研究院、技术工程中心、设计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各类研发机构，需要有红头文件或证书）。
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涉及以下佐证材料，如有请提供，需与企业申请书填写的信息数据一致。
12.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标准佐证材料。
13.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佐证材料。

14.产品获得权威机构认证（反映质量控制水平）佐证材料。
15.数字化转型评测得分及获得智能工厂、5G工厂等称号、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等佐证材料。

16.获得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、绿色产品、能效水效“领跑者”企业等称号，符合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。

17.PCT专利佐证材料。

18.企业自建或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的佐证材料（技术研究院、企业技术中心、企业工程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院士专家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等）。

19.2025年研发人员名录及占比情况说明（研发人员名录包含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社保编号、职务职称、学历、岗位等信息；以及含研发人员在内的2025年12月份社保明细）。
20.其他佐证材料。


